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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本规则依据 CNAS相关认可文件和北京赛西认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赛

西认证）相关文件制定。

本规则适用于获得认证证书后，对持证人、制造商名称及地址、生产地址、

产品名称及型号及关键零部件等变更的处理。

2. 产品认证变更的类型

当获证产品或获证组织出现下列情况时持证人应向赛西认证提出变更申

请：

a) 认证模式发生变更；

b) 由于产品命名方法的变化引起的获证产品名称、型号（及系列命名规则）

变更；

c) 在不影响产品认证特性或认证结果的前提下，产品型号（及系列产品型

号的描述）发生变更；

d) 有可能造成产品认证特性或认证结果发生变化的产品型号变更；

e) 生产厂名称变更，地址不变，生产厂没有搬迁；

f) 生产厂名称变更，地址名称变化，生产厂没有搬迁；

g) 生产厂名称不变，地址名称变更，生产厂没有搬迁；

h) 生产厂搬迁；

i) 原申请人的名称和/或地址变更；

j) 原制造商的名称和/或地址变更；

k) 产品认证所依据的国家标准/技术规则或认证实施规则发生变化；

l) 明显影响产品的设计、规范发生了变化，如获证产品的关键件发生变更；

m) 影响产品的认证特性的关键件、材料及供应商发生变更；

n) 组成产品的材料所关联的认证结果发生变化；

o) 生产厂的质量体系发生较大变化（例如所有权、组织机构、管理者及组

织获得的相关体系认证证书发生了变化）；

p) 属于OEM/ODM的情况，其OEM/ODM协议有效性发生变更；

q) 其它。

注：节能产品进入/移除政府采购清单的变更按 3.6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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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认证变更的程序

3.1 持证人应就认证变更事项填写“产品认证变更申请书”，以书面申请的方式

提出变更申请。

3.2 持证人除需提供“产品认证变更申请书”、原证书复印件和必要的技术资料

外，还需按下列条款提交适用文件：

 属于a)~d)变更类型的，变更后的新证书如包含原证书信息（名称、型号、

商标），持证人需退回证书原件；

 属于e)~k)变更类型的，持证人需退回证书原件；

 属于b)~d)变更类型的，申请时应另外提交申请变更后的产品名称、型号

与原获证产品名称、型号间差异性声明（正本）；

 属于e)~j)变更类型的，申请时应提交下列适用文件：

 上级主管部门同意更名的批复；

 营业执照复印件；

 当地企业登记机构开具的证明；

 地址登记机构开具的证明；

 其它需提交的证明文件。

 属于f)和h)变更类型的，如果需要，将进行工厂检查；

 属于g)变更类型的，应提交当地资质登记机构开具的证明文件，否则将

进行工厂检查；

 属于h)变更类型的，将进行工厂检查；

 属于k)和n) 变更类型的，持证人按赛西认证的通知要求执行；

 属于l)变更类型的，申请时应另外提交生产厂出具的有关产品设计、规

范变化的正式声明（正本）；

 属于m)变更类型的，申请时应提供关键件适用性的证明；

 属于o)变更类型的，申请时应另外提交生产厂出具的有关质量体系变化

的正式声明（正本）；

 属于p)变更类型的，申请时应提交OEM/ODM有效性变更正式声明（正本）；

3.3 赛西认证将根据变更的不同类型分别采用提交资料审查、补充检测、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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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检查等方式进行验证，确认其是否满足变更要求，在确认无收费问题后对符

合要求的按需要换发新证书。不符合要求的，将按相关程序执行。持证人在领取

新证前应交回原证书。对不涉及认证证书所列项目的认证变更，赛西认证将制作

“变更批准书”，盖章后发给申请人。

3.4 在未获得赛西认证的正式批准之前，持证人不得放行已经变更的原认证产

品。

3.5 本公开文件赛西认证具有最终解释权。

3.6 节能产品进入/移除政府采购清单的变更，应提交变更申请书和节能产品政

府采购清单承诺书。赛西认证完成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证书信息报送后告

知企业。


